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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地區相關案例之經驗分享 

王怡雯 

 

 

 

 

 

 

 

壹、個案基本資料 

(一)姓名：林○○ 

(二)性別：男 

(三)年齡：39歲 

(四)教育程度：國中畢業 

(五)出生地：金門縣烈嶼鄉 

貳、保護管束案件資料 

(一)罪名：圖利媒介性交及猥褻罪 

(二)期間：97年 5月 9日起至 102年 5月 8日止 

(三)保護管束類別：緩刑付保護管束 

參、犯罪行為及前科 

(一)犯罪行為：個案因圖利媒介性交及猥褻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年 6

月，緩刑 5年，緩刑期間交付保護管束。個案原經營爌肉飯小吃店

及檳榔攤生意，因生意不佳經友人建議經營應召站生意，遂媒介中

國大陸地區女子從事性交易，而犯下本案。 

(二)自述：個案陳稱當時自己在開檳榔攤，有認識大陸女子欲找工作機

會，所以就輾轉幫她們介紹，也沒賺到什麼錢，沒想到因此犯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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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三)前科：無其他前科，本案為初犯。 

肆、診斷及分析 

(一)家庭情形 

1.個案為獨子，於家中排行老三，尚有二位姐姐與二位妹妹。 

2.個案已婚，配偶為中國大陸籍，育有一雙兒女（子 7歲、女 5歲），

由案妻全職照顧。 

3.案父、母居住在小金門，案父從事務農工作，案母則是於烈嶼鄉

公所從事永續就業短期臨時人力，個案最小的妹妹原與案父母同

住，高職休學後便自行在外租屋工作，而案父母偶爾會到個案位

於金城市區住處探訪。 

4.個案於 17歲時便隻身前往台灣發展，與當時未婚的案二姐居住在

台中市南屯區，直到犯下本案才從台中返回金門。至於其他的姐

妹皆已婚在台灣恆春及台中發展。 

5.案妻對於本案表示當初早已知情，也知道個案的行為違法，但礙

於生活壓力，並未勸阻個案。 

6.個案具有家庭支持力量，除了自己與案妻的小家庭外，和案父母

及手足間之感情也深厚，是支持個案改過自新的保護力量。 

(二)工作及經濟狀況 

1.個案過去在台灣獨自創業，曾經營電動遊樂場、小吃攤、檳榔攤、

服飾批發等自營生意，本案發生以前從未當過雇員，都是自行創

業當老闆，因此剛返回金門生活時覺得不適應受僱於他人，也拒

絕轉介就業服務站。 

2.個案本案判決確定後決定返金居住，原本有意繼續從事檳榔攤生

意，但金城地區店面難尋，暫時透過鄰居介紹從事貼磁磚的水泥

工工作。 

3.個案於 97年至 100年期間均穩定受雇於全富工程行擔任水泥工，

後來因自營之檳榔攤生意越來越好的關係便辭去工作，專心經營

自家檳榔攤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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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案於台中有購屋，後來供案二姐一家人居住，另自營之檳榔攤

生意也上軌道，生意不錯收入頗豐，經濟狀況為小康。 

(三)交友狀況 

1.個案過去在台灣交友廣闊，因為自營生意的關係，三教九流的朋

友都有，益友不少，但損友也有，發生本案後返回金門重新適應

不同的環境，也與鄰居建立新的人際關係，受到不少友善鄰居的

幫助與扶持，獲得社會支持的力量。 

2.個案於本案發生後已漸漸將生活重心由朋友轉為家庭及自營檳榔

攤事業，生活中接觸的朋友除了鄰居外，多為工作夥伴或生意往

來上的客人，新的交友圈較之前來得簡單。 

(四)犯罪原因分析 

1.個案家庭圓滿具有一定之支持力量，惟其於 17歲時會隻身前往台

灣台中討生活且自此長期定居於台灣，與住在金門之家人連繫減

少。 

2.個案生性聰明外向喜歡交友，後來開始自營生意而認識三教九流

朋友，也曾經營遊走於法律邊緣的電動遊樂場，本案之發生係因

個案所自營小吃攤及檳榔攤生意不佳緣故經友人提議而從事違法

經營應召站生意，顯示個案個性較為滑溜及投機取巧也容易受到

利益的誘惑及不良同儕負向影響。 

3.個案於本案發生後為了脫離原有不良的交友圈及生活環境，回到

金門定居並重新適應新生活環境、尋找新工作及建立新的人際

圈，幸有家人的支持及個案本身適應能力佳，另金門地區民風純

樸的環境，都是可以預防個案再犯的保護因子。 

伍、執行策略及經過 

(一)輔導層面 

1.加強個案法治觀念建立 

於個案每次報到約談時，給予個別毒品、詐欺、酒駕等法律教育宣

導，加強其法治觀念，灌輸其勿再抱持著投機取巧僥倖心態，腳踏

實地方能避免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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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涯規劃輔導 

由於個案拒絕轉介就服站，另礙於漁保關係無法將戶籍遷離金門，

而選在金門執行保護管束，輔導個案謹慎思考自己的職業規劃，要

能扶養得起一家四口，另應考慮所選職業類別，避免游走於法律邊

緣，再次陷自己於危險情境之中。 

3.生活情形輔導 

關心個案的生活、家庭及就業情形，適時給予正向的肯定及鼓勵，

另個案保護管束期間較長，其於保護管束執行中後期時出現不耐煩

抱怨等負向情緒，輔導個案當初既然未上訴，且已執行過半，就該

繼續努力堅持到底。 

4.不定期之家庭訪視 

不定期訪視案家與家人建立良好關係，並查證個案於約談時所陳述

的生活情形是否與實際相符。 

5.參加反毒戒癮團體輔導 

邀請個案參加本署舉辦之反毒宣導影片欣賞團體輔導活動。 

(二)監督層面 

1.指定應遵守事項 

個案於 97年 7月 15日初次報到時由觀護人向其說明保護管束期間

應遵守之事項，並令其簽名具結。 

2.戶籍遷移異動限制 

函知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金城

鎮戶政事務所，對個案限制出境及戶籍遷之處分。 

3.分級分類處遇措施，並定期檢討 

依個案再犯危險因子評估為：不良同儕負向影響，處遇類別為：一

般犯罪，處遇重點為：法治教育，並擬定對應處遇措施：每月 1

次約談並輔以不定期訪視，並於每半年檢討處遇內容，個案於 100

年 12月後，查閱其保護管束執行三年多來資料，無告誡紀錄，平

時報到表現良好，改採隔月書面報到，並囑其於每月 20日前需將

書面報告書繳交之本署。 

4.令其向警勤區警員報到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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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開始執行保護管束時，令其向警勤區警員報到，建立與警察機

關橫向聯繫作業，並加入治安人口列管。 

5.定期再犯情況查詢 

每 3個月定期查詢個案是否再犯他案情況。 

陸、檢討與建議 

(一)個案緩刑期間長達 5年，由於身處離島緣故觀護資源較本島地區來

得較不發達，主要執行個案保護管束之人以觀護人為主，且金門地

區觀護人多為司法特考錄取之新進人員，對於觀護業務較缺乏實務

上的相關歷練，並於個案保護管束期間先後更換了 4任觀護人，需

反覆重新建立關係。 

(二)綜觀個案本身自新的動力很高且有良好的適應環境能力，加上得到

家庭與社會的支持力量，剛開始於求職的途中雖有些不順遂，但在

倒吃甘蔗似的過程當中，得到可適用於其他個案的啟示及建議如下： 

1.增加家庭及社會支持的力量 

家人的支持、關懷是更生人重新回歸社會的最大力量，而社會大

眾的接納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給予其更生的機會，始有改過向

善之可能。個案甫於執行保護管束時舉家遷回金門，幸得家人及

鄰里的支持才順利渡過最初較不適應金門生活的日子。 

2.提昇個人自省自新的能力及強度 

每個人內在都有自我復原的力量、正向思考的態度等能力，只是沒

有被發掘、被強。可以藉由協助個案重新獲得家人、社會的支持，

並學習正確的解決問題能力，培養自尊、正面的自我看法及面對挫

折環境的彈性與幽默感，讓個案看到自己的力量，進而發掘本身生

命的意義，如此一來，下次在面對類似的挫折情境時能以不同以往

且正確的方式解決。 

3.協助穩定就業找到生活重心 

研究指出，協助更生人就業是防止其再犯罪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

更生人就業有些許的障礙，接受就業輔導的更生人大多從事農漁牧

或低技術性的工作；諸如業務員、清潔工、水電工、司機、土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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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工、搬運工等，有時會面臨到社會觀感的壓力需隱瞞其更生人的

身份、薪資低廉無法獲得成就感等挫折。在協助更生人的就業上除

了其自己找尋工作之外，目前主要有二個單位辦理就業輔導方面之

工作。更生保護會有轉介就業服務中心安置就業、協助開辦更生事

業，提供更生人職場諮詢及生活輔導。另外是勞委會公布就業服務

法修正條例，對於僱用 3個月以上更生人雇主，將獲得僱用獎助津

貼。所屬的職業訓練中心和就業服務中心可以免費參加就業促進研

習活動，推介一般性或臨時性就業服務或提供個別化、專業化就業

諮詢和職業訓練，且經濟有困難的更生人，得以減免訓練費用，並

酌予補助伙食費與零用金。協助個案穩定就業並給予正向回饋及鼓

勵，當其有了謀生能力後會找到回歸正常生活的重心與前進的動

力。 

4.分級分類並適時針對個案情形調整處遇內容 

由於觀護人力吃緊，為求以最精簡人力得到最大成效，將個案依犯

案類別情狀、再犯危險程度進行分級分類管理，並依個案本性、家

庭背景、交友情形、工作情形擬定輔導及監督處遇措施，另外針對

保護管束期間較長之個案，需依其生活、家庭、交友、工作情形及

犯後態度適時調整處遇內容，以切合實際所需，達到最佳效果，令

一方面也會增加個案改變之動機。（作者為金門地檢署觀護人） 


